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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5/2021_2022__E4_B8_8A_

E6_B5_B7_E5_B8_82_E9_c67_215058.htm 第七章 毕业审定、电

子注册与查询认证 第二十四条 毕业审定与毕业证书颁发 一、

考生符合下列条件可以申请毕业： 1、考完所报专业考试计

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且成绩合格； 2、完成规定的毕业论文（

设计）和其他实践环节考核并取得合格成绩； 3、课程免考

，课程替换符合规定。 二、考生申报 1、考生在完成规定报

考的课程考试与考核（实践、毕业论文、毕业设计、笔试、

口试）并取得合格成绩和规定的学分，即可在规定的时间内

向主考院校提出毕业申请。 2、考生递请毕业申请时，须提

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（居民身份证、军官证、警官证、士兵

证）、准考证。未成年人须提供其户口簿和其他相关证明材

料；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需提供专科及以上学历证书原件、

复印件。由主考院校自考办对相关证明材料进行确认和审核

。 3、申报毕业的考生基本信息须由本人到院校自考办现场

核对并签字确认后方可有效。需修改姓名和身份证号的考生

，由本人持公安户籍管理部门有关证明材料、户口簿、身份

证、准考证到院校自考办申请变更，审核同意后，予以修改

。 第二十五条 毕业审证 一、初审 主考院校受理考生递交的

各类毕业证明材料后，应及时核查所有内容，对审核结果签

署意见，签名并加盖公章。所有证明材料经审查合格后才能

正式接受考生的毕业申请，并按规定收取考生的毕业审定费

用。考生的证明材料应统一整理并归入考生考籍档案中，在

规定的时间内统一上报审核。 二、复审 市自考办在规定的时



间集中统一审证，经复审无误后，打印毕业生名册（一式三

份），分别由市自考办和主考院校签名，盖章后存档。 毕业

证书由市自考委主署，主考院校副署，考生本人持身份证和

自考牡丹报考卡注销凭证到主考院校领取。 第二十六条 考生

领取毕业证书后，若发现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码与申报有

误并要求更正的，在市自考办规定的时间内申请办理更正手

续。考生毕业证书信息上报注册以后，不再更改，如有差错

，由考生本人负责。 第二十七条 每年6月和12月办理考生毕

业申报审核，由主考院校按毕业审证工作程序组织实施。因

考生个人原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毕业申报手续的，不予

补办。可在下次毕业审证时再申办毕业手续。 第二十八条 当

考生毕业证书或者毕业登记表遗失、损坏时，不予补发，可

以申请补办毕业证明或毕业登记表证明。补办时需持有效证

件（居民身份证、军官证、警官证、士兵证）的原件、复印

件，到原申办毕业的主考院校填写申请表，经主考院校和市

自考办审核确认后，出具毕业证书证明或者毕业生登记表证

明。该证明与原毕业证书和毕业生登记表具有同等效力。 第

二十九条 市自考办完成毕业资格审核后按照全国高等教育自

学考试指导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对通过毕业审核的考生进行电

子注册。 第三十条 考生毕业证书可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信息

网（http://www.ste.net.cn）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

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）上查询认证，对信息网上不能查到

的本市自考生毕业证书，可持单位介绍信到上海市教育考试

院自学考试办公室对毕业证书进行甄别查证。 第三十一条 本

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

公室原制定的考籍管理办法与本办法相抵触的，以本办法为



准。 本办法解释权归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

。上海市教育考试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